
信息披露

2021/8/25

星期三

B044

Disclosure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011�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立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5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 � �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1-078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87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3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05、200505� � � �证券简称：京粮控股、京粮B� � � � � �公告编号：2021-042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立科技 股票代码 3010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颖 华舜阳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星东路143号星力动漫

产业园H1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星东路143号星力动漫

产业园H1

电话 020-39226222 020-39226222

电子信箱 wahlap@wahlap.com wahlap@wahlap.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9,728,166.80 106,548,356.87 13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159,981.92 1,187,366.94 2,52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元）

33,364,727.27 9,617,481.10 246.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325,410.55 -36,431,474.50 169.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02 2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02 2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4% 0.32% 7.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62,584,724.37 871,372,063.03 4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5,285,597.43 415,740,376.36 69.6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1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华立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4.03% 38,220,000 38,220,000

广州阳优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3% 5,060,000 5,060,000

深圳市盛讯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3% 4,020,000 4,020,000

广州致远一号科技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8% 2,850,000 2,850,000

鈊象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91% 2,530,000 2,530,000

苏本立 境外自然人 2.60% 2,260,000 2,260,000

陈应洪 境内自然人 2.30% 2,000,000 2,000,000

广东粤科新鹤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9% 1,550,000 1,550,000

周斌 境内自然人 1.55% 1,349,000 1,349,000

郭开容 境内自然人 1.46% 1,265,000 1,26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苏本立先生是香港华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香港华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苏本立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苏永益先生是广州阳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苏本立先生与苏永益先生为表兄弟关系，香港华立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与广州阳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631号）同意

注册，华立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1,700,000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14.2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0,

814.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4,244.21万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26,569.79万元。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6月1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华兴验字【2021】20000370110号）。经审验，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5,100,000.00元增加到人民币86,800,000.00元，公司总股本由65,100,000股变更为86,800,000股。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本立

2021年8月23日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

对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

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2021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独立董事：张俊生、王立新

2021年8月23日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 和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就 2021�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

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并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

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本公司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未发生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张俊生、王立新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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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 8�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信息，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1年8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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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创业板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广州华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631号）同

意注册，华立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1,7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20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814.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244.21万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6,569.79万元。华兴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1年6月1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华兴验字

【2021】20000370110号）。

（二）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初始净额为人民币28,728.10万元，扣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2,158.32万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人民币26,569.79万元。 截止2021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4,327.86万元，其中本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5,026.12万元。 截止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30,814.00

减：发行费用 4,244.21

募集资金净额 26,569.79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5,026.12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38

加：自有资金支付的尚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384.36

加：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498.48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3,428.89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 公司于2021年6月11日与发行保荐人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

安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按照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 备 注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北城支行 650******760 4,299.06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734******854 1,000.08 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天安支行 12090******0848 3,900.33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360202432******3645 14,229.41 募集资金专户

合 计 23,428.89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9,301.74万元及已支

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384.36万元，共计9,686.10万元。 情况如下表所示：

1、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置换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本次置换

募集资金金额

1 终端业务拓展项目

22,946.01

22,000.00 13,569.79 7,731.00

2 研发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5,540.60 4,000.00 1,548.70

3 营销及售后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5,338.02 1,000.00 22.04

4 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 8,000.00 -

合计 41,824.63 26,569.79 9,301.74

2、已支付发行费用及置换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费用类别 自筹资金预先支付金额（不含税）

1 保荐费 100.00

2 审计验资费 132.08

3 律师费 110.00

4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42.28

合计 384.36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资金情况出具了《关于广州华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华兴专字[2021]20000370125号）。 保荐

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23,428.89万元，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六）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四、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3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814.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026.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327.86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 度 (%)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终端业务拓展

项目

否

22,946.01

22,

000.00

13,

569.79

13,569.79

1,

500.00

9,231.00 -4,338.79 68.03%

2024年6月

11日

- - 否

研发及信息化

建设项目

否 5,540.60

4,

000.00

4,000.00 100.00 1,648.70 -2,351.30 41.22%

2023年6月

11日

- - 否

营销及售后服

务体系建设项

目

否 5,338.02

1,

000.00

1,000.00 - 22.04 -977.96 2.2%

2023年6月

11日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8,000.00

8,

000.00

8,000.00

3,

426.12

3,426.12 -4,573.88 42.83% - - - 否

合 计 － 41,824.63

26,

569.79

26,569.79

5,

026.12

14,327.86 -12,241.9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9,301.74万元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384.36万

元，合计9,686.10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2021年6月30日），尚未置换先期投入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华立科技

保荐代表人姓名：雷浩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保荐代表人姓名：赵鹏 联系电话：021-23219000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1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次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次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0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不适用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4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0次

（2）培训日期 不适用

（3）培训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三会” 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

套期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

重大变化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

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1.�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减持股份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依法承担赔偿或者补偿责任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规范和减少与发行人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关于不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9.�关于回购股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0.�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是 不适用

11.�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是 不适用

12.�关于股份回购及股份买回的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2、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

事项及整改情况

无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签名：

雷 浩 赵 鹏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春股份 股票代码 30087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涛 李保林

办公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南京北路218号 安徽省滁州市南京北路218号

电话 0550-2201972 0550-2201971

电子信箱 suntao@ahjinchun.com libaolin@ahjinchun.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0,915,068.74 557,324,251.53 -1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161,211.62 138,702,949.28 -2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元）

42,977,832.28 134,078,376.37 -6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369,274.19 89,329,329.90 -109.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9 1.16 -23.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9 1.16 -23.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1% 24.46% -17.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26,044,667.27 1,787,503,156.12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43,677,996.90 1,620,516,785.28 1.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8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43% 58,112,835 58,112,835 0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7% 8,000,000 8,000,000 0

滁州欣金瑞智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 5,087,165 5,087,165 0

宁波庐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3% 4,000,000 4,000,000 0

上海永强鸿坤资产经营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3,150,000 3,150,000 0

信达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常

州彬复现代服务业基金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3% 3,150,000 3,150,000 0

汪德江 境内自然人 2.50% 3,000,000 3,000,000 0

尹锋 境内自然人 1.67% 2,000,000 2,000,000 0

宁波十月吴巽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 2,000,000 2,000,000 0

梁宏 境内自然人 1.25% 1,500,000 1,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庐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宁波十月吴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二者均为

自然人龚寒汀实际控制的企业。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京粮控股、京粮B 股票代码 000505、2005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关颖 高德秋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6号京粮大厦15层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6号京粮大厦15层

电话 010-51672130 010-51672029

电子信箱 1124387865@qq.com gaodeqiu_jl@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28,246,835.83 3,750,773,067.63 4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328,197.91 73,762,895.19 1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3,273,337.40 67,995,189.95 2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7,850,445.45 187,095,820.76 48.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3.02% 0.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143,767,415.63 5,695,504,493.73 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98,819,294.02 2,710,571,543.53 3.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7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68% 288,439,561 0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国有法人 6.67% 48,510,460 0

王岳成 境内自然人 5.66% 41,159,887 41,159,887

LI�SHERYN�ZHAN�MING 境外自然人 1.23% 8,932,700 0

鑫牛润瀛（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鑫牛润瀛（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40% 2,889,803 0

梅建英 境内自然人 0.36% 2,604,203 0

张晓霞 境内自然人 0.27% 1,949,250 0

王小星 境内自然人 0.23% 1,691,200 0

谭文琼 境内自然人 0.21% 1,550,500 0

东方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8% 1,330,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国管中心持有京粮集团100%股权，京粮集团持有京粮控股39.68%股份，为京粮控股控股股东；②王岳

成为京粮控股副总经理；除上述股东关系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小星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691,2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是“十四五” 规划的谋篇开局之年，公司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抢抓市场机遇，坚持

守正创新，实现生产经营良性运转，疫情防控扎实有效，发展态势向稳向好。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3.28亿元，同比增长42.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32.82万元，同比增长19.75%，每股收益

0.12元/股，同比增长9.09%。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2021年半年度报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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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于2021年8月23日召

开。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9名，实际出席的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对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的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

度风险持续评估的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撤销北京分公司符合公司目前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和需要，同意撤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九届独立董事对议案二、 三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505� � 200505� � � �证券简称：京粮控股 京粮B� � � �公告编号：2021-041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关于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监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于2021年8月23日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对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2021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对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的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北京首农食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

度风险持续评估的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8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半年度报告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第十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股票代码 000513、015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亮 叶德隆

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总部大楼

电话 （86）（0756）8135990 （86）（0756）8135992

电子信箱 yangliang2014@livzon.com.cn yedelong@livzon.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35,531,036.28 5,095,238,317.69 2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2,475,917.41 1,004,743,610.08 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20,069,483.32 834,559,221.59 1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4,910,992.08 873,576,936.06 -22.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4 1.07 6.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4 1.07 6.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5% 8.74% 减少0.0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1,058,830,623.07 20,590,815,791.72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01,203,454.83 12,107,241,900.87 -0.8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588户（其中A股股东53,564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45% 313,008,317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66% 221,376,78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41% 31,937,376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国有法人 1.85% 17,306,329 17,306,329 质押并冻结 17,306,329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 16,830,8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军工主题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7% 11,891,8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7% 7,206,547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76% 7,123,47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价值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6,910,732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70% 6,592,7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健康元与保科力于2004年1月2日签订《股权转让暨托管协议》和《股权质押协议》，保科力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6,059,428股（公司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7,877,256股，公司实施完成2016年

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10,240,432股，公司实施完成2017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13,312,

561股，公司实施完成2018年度权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转增为17,306,329股）原境内法人股直接转让、托管

及质押给健康元；（2）海滨制药为健康元直接及间接拥有100%权益的控股附属公司；（3）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1、上述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是根据登记公司及香港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提供的截至2021年

6月30日股东名册记录的数据填列。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本公司H股名义持有人，本公

司无法确认该等股份是否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其代持的股份中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之全资附

属公司天诚实业所持有的本公司163,364,672股H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本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以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主业，产品涵盖

制剂产品、原料药和中间体及诊断试剂及设备，主要产品包括壹丽安（艾普拉唑肠溶片及注射用艾普拉

唑钠）、丽珠得乐（枸橼酸铋钾）系列产品、丽倍乐（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维三联（枸橼酸铋钾片/替

硝唑片/克拉霉素片）、贝依（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丽申宝（注射用尿促卵泡素）、乐宝得（注射

用尿促性素）、丽福康（注射用伏立康唑）、瑞必乐（马来酸氟伏沙明片），康尔汀（盐酸哌罗匹隆片）、参

芪扶正注射液、抗病毒颗粒等制剂产品；美伐他汀、阿卡波糖、硫酸粘菌素、苯丙氨酸、盐酸万古霉素、达

托霉素、米尔贝肟及头孢曲松钠等原料药和中间体；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IgM/IgG抗体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肺炎支原体IgM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法）等诊断试剂产品。

2021年上半年，在医药行业政策环境趋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本集团始终坚持“患者生命质

量第一” 的使命和“做医药行业领先者” 的愿景，并且专注创新医药主业。 在经营管理上，公司稳步提升

研发效率，持续深化市场推广，从产品的质量、成本、市场份额等各个方面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优势，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的快速增长，不断夯实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能力。

本报告期，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235.53百万元，相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5,095.24百万元，

同比增长22.38%； 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062.48百万元， 相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1,

004.74百万元，同比增长5.75%；若剔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收益，本公司2021年上半年主营业务实现的归

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920.07百万元， 相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834.56百万元， 同比增长

10.25%。

本报告期，本集团各业务板块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1）化学制剂

本报告期，本集团化学制剂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3,730.53百万元，同比增长61.12%，占本集团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的60.23%，其中创新药艾普拉唑系列产品、高壁垒复杂制剂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

持续高增长，占化学制剂销售收入的62.97%，营收及利润贡献占比进一步提升。

本公司视研发创新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聚焦创新药及高壁垒复杂制剂， 关注未被满足的临床需

求。 本报告期，公司在辅助生殖领域、消化道领域等原有优势领域的基础上，持续强化了精神类、肿瘤免

疫等产品的研发，进一步完善产品管线。 本报告期，研发团队与医学团队、临床团队、KA（重点大客户）

部门紧密配合，重点在研产品研发进展显著加快。 在研管线重点项目取得多项重要进展：

微球等高壁垒复杂制剂：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微球（1个月缓释）已完成III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待

提交注册申请；注射用阿立哌唑微球（1个月缓释）已完成Ⅰ期临床单次给药试验；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

微球（3个月缓释）已完成I期临床试验，并已完成III期临床遗传办备案。

其他在研重点项目：注射用醋酸西曲瑞克已在中国和美国注册申报，即将完成中美发补工作；注射

用紫杉醇胶束完成I期临床试验， 即将开展I期扩展以及III期临床试验； 盐酸鲁拉西酮片正在进行BE

（Bioequivalency）研究。

一致性评价重点项目：注射用奥美拉唑钠和马来酸氟伏沙明片已获批；单硝酸异山梨酯片、注射用

头孢地嗪钠及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已发补回复，克拉霉素片、缬沙坦胶囊及注射用头孢呋辛钠在审评

中。

本报告期，本集团营销团队积极落实销售部署，加大了产品及品牌推广力度：（i）加强核心品种覆

盖率、达标率考核，通过艾普拉唑系列产品组合其他品种，以实现多品种覆盖、上量，本期处方药整体销

售较上期明显恢复；（ii）终端资源聚焦，终端考核以KA医院、三级医院、重点二级医院为重点考核方向，

其他医院为辅，本报告期重点产品医院覆盖率持续提升；（iii）加强专业化、精细化管理，不断完善精神

专科销售团队，精神专科产品盐酸哌罗匹隆片进入医保后持续快速增长；（iv）持续开展证据营销，重点

产品的上市后临床、药物经济学研究等工作有序推进，驱动产品持续增长；及（v）跟进国家医改政策及

各地落地措施，扎实做好医保、招标等市场准入核心工作，本期公司参加了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的第五

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公司替硝唑片（0.5g；8片/盒）中选本次集中采购，中选价格为人民币10.89元/盒，

中选数量为611.88万片。

在生产质量方面，公司积极践行“科学合规、持续改进、追求卓越品质，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为患者

提供优质产品” 的质量价值观，持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同时，公司加强EHS（环境、健康与安全）合规

性管理，推进安全文化建设，不断提升各级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本报告期，公司持续

加强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药品质量风险管理，对生产、科研的质量监管采取了常规审计、专项审计、供

应商联合审计、飞行检查和交互检查等一系列检查模式，拓展了检查范围和深度。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本公司质量管理总部累计共开展20次审计及检查活动， 其中： 考核验收检查4次、 供应商联合审计7次

（家）、制剂生产专项/飞检2次、研发专项检查7次。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质量体系水平稳步提升，不断完善系统化的环保和安全风险管控，未发生重大

环保事故、安全事故和职业健康事故。

（2）生物药

在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并出现了以Delta变异株为代表的多种具有传播力强、潜伏期短、病毒载

量高、病情发展快等特点的变异病毒主要流行株的疫情背景下，本报告期，丽珠生物重点推进重组新型

冠状病毒融合蛋白疫苗（“V-01” ）项目的临床申报、临床开展、产业化建设等相关重点工作。 截至期

末，V-01已完成临床I/II期研究中期报告，I/II期临床结果显示该疫苗具有优异的安全性及免疫原性，准

备启动全球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疫苗商业化车间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此外，基于丽珠生物的疫苗

研发平台，新冠多个变异株项目正在进行临床前研发，后续根据新冠变异株的流行情况可快速开展其他

变异株疫苗研发。

同时，丽珠生物持续围绕肿瘤、免疫疾病及辅助生殖领域，聚焦新分子、新靶点及差异化的分子设

计，本报告期，生物药以下几个项目取得阶段性的研发进展：注射用重组人绒促性素获批上市，该品种是

默克雪兰诺重组人绒促性素（艾泽）的国内首仿品种；重组人源化抗人IL-6R单克隆抗体注射液正在进

行上市申报；重组抗人IL-17A/F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完成银屑病适应症Ia期剂量爬坡，进入Ib/II

期临床试验阶段，初步临床数据显示，低剂量一针给药后即在银屑病患者中观察到疗效；重组人促卵泡

激素注射液完成IND申报，其他产品的临床试验也在持续进行中。

（3）原料药及中间体

本报告期，本公司原料药事业部坚持“抓安环、保质量、降成本、抢市场” 的指导思想，持续加强在

EHS、质量、研发、生产、销售等各方面的工作。 本报告期，本集团原料药及中间体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人民

币1,462.31百万元，同比增长19.17%，占本集团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的23.61%。

本报告期，在营销方面，原料药海外市场增长强劲，特别是万古霉素、替考拉宁、达托霉素等高端抗

生素产品在海外市场全面开花，一方面抓住了疫情的机遇，另一方面由于欧美等其他海外市场注册的完

成。 高端宠物药产品与全球各大动保公司合作加强，全球多个地区销量增速明显，新产品的市场开发进

展顺利。

本报告期，原料药领域的研发工作进行了分类调整，重点以研发产品落地为主要工作。 （i）发酵原

料药研发方面，新北江制药与焦作健康元共同投资设立了河南省健康元生物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聚焦

生物发酵类产品的集中研发；（ii）合成原料药研发方面，主要聚焦氟雷拉纳等高端宠物药的工艺优化﹑

验证批生产等工作的落地，同时启动新立项2个拉纳产品自主项目的研发工作；及（iii）动物保健产品研

发方面，主要聚焦已完成研发3个产品的注册申报工作及GMP认证工作，同时启动如莫西克汀大动物浇

泼剂的研发，以及外部新产品的引进等工作。

本报告期，本公司原料药事业部持续夯实了环保、安全基础，完善了现有产品的质量研究，优化生产

工艺。 在推动GMP常态化的同时，各生产企业积极推进国际化认证：本报告期，新增2个产品的国际注

册，其中重点包括：达托霉素在葡萄牙、日本、印度、新加坡、巴西、南非获批注册；头孢曲松钠在巴基斯

坦、东非、哥伦比亚、越南获批注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团共有28个产品在56个海外国家/地区完

成了104个注册项目。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团原料药已通过国际认证现场检查品种17个，取得有效

期内国际认证证书49个（其中：FDA现场检查品种4个，CEP证书品种12个），取得资质证书2个。

（4）诊断试剂及设备

本报告期，本集团诊断试剂及设备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390.68百万元，占本集团本期主营业务收入

的6.31%，剔除新冠检测试剂产品影响，同比增长21.96%。

本报告期，多重液芯平台、分子核酸检测平台等共收获国内新产品注册（备案）证3个，其中三类医

疗器械产品1个、二类医疗器械产品1个、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1个。 此外，丽珠试剂进一步开拓海外市

场，完成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核酸提取试剂盒（磁珠

法）等7个产品的CE备案工作。

本报告期，由于新冠疫情在我国得到有效控制，医疗机构常规业务实现恢复，原有呼吸道疾病等业

务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同比增长。 在自免、结核、分子诊断等新品导入方面，丽珠试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加大推广工作力度，逐步获得客户认可，进入试剂销售阶段。

为了深化本集团在诊断试剂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实现诊断试剂业务板块的做大做强，同时进一步增

强丽珠试剂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本公司股东大会于2020年11月审议批准分拆丽珠试剂至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丽珠试剂于2020年11月在广东证监局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并分别于2021年2月、2021年5

月和2021年8月提交了中期辅导备案报告。

（5）中药制剂

本报告期，本集团中药制剂产品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610.26百万元，同比下降4.52%，占本集团本期

主营业务收入的9.85%。

本报告期，公司补充了参芪扶正注射液的临床循证医学研究证据，聚焦肿瘤治疗领域及强化学术推

广，并扩大覆盖县级医疗机构。 前列安栓针对男科、泌尿科加强推广力度，并强化销售考核。 抗病毒颗粒

线上品牌传播力度持续加大，以消费者为核心，聚焦高流量媒体，进行线上传播互动、连锁药店赋能，得

到了较好的推广效果。 此外，“抗病毒颗粒抗新发传染性疾病技术发明” 、“参芪扶正注射液提高癌症患

者生活质量的创新技术” 分别获得2020年（第48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抗病毒颗粒入选第十三届

健康中国论坛“中成药（流感）临床循证评价证据指数TOP10榜” 。

在中药产品的研发方面，重点推进了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新药、麝香舒活灵凝胶（剂型改良型新

药）、XFDX颗粒（源于临床经验的中药复方新药）等新产品的研发进展，以及已上市品种的工艺变更备

案、技术精进等研究工作。

本报告期，本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7.24亿元受让了天津天士力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所持有的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同仁堂” ）4,400万股股份，占天津同仁堂股份总数

的40.00%，以期在中药业务发展方面与天津同仁堂进行一定的协同。

（6）职能与战略

本报告期，本集团始终以“患者生命质量第一” 为使命，以“做医药行业领先者” 为愿景，不断强化

创新药及高壁垒复杂制剂平台优势，加大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投入，努力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职能领域重点工作如下：一是继续在科研、生产及销售方面引进高端人才，夯实人才队伍；特别是研

发队伍，从药学研究、临床医学及海内外BD（Business� Development）等方面下大力气引进各级人才；

二是完善本集团科研团队的项目考核方案并制定新的激励方案， 进一步提升研发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

力；三是通过行业薪酬调查，对本集团各单位的薪酬体系做调整，从而提升本集团的薪酬竞争力；四是完

善本集团及部分单位组织构架及机构设置，加大培养、提拔青年人才的力度；五是制定《丽珠集团子公司

规范运作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进一步提高本集团整体运作效率和风险控制能力，规范和健全内控运

作管理；六是营造“幸福生活、快乐工作” 的氛围，本集团及各单位不断优化园区工作、生活设施及环境，

积极举办了一系列体育运动及团队建设活动；七是针对本报告期突发的新冠疫情，本集团积极响应政府

的抗疫工作，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在总部园区内组织两次新冠疫苗接种与核酸检测。

BD重点工作如下：在不断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公司关注前沿技术，加强外部合作，研发与BD团队

协同进一步深化，通过外部引进、合作开发等多种方式，加快创新研发及国际化产业布局。 BD团队分布

于亚洲及欧美，积极布局前沿领域，通过全球 BD渠道加强核心领域的合作开发及许可引进，同时加强

海外临床和药品注册申报能力，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2021年上半年，BD团队推进了本集团内部的计算化

学平台、小分子创新药平台的建设；与腾讯量子实验室就人工智能在微生物合成生物学、原料药合成方

面持续展开合作；与AI化学合成技术公司智化科技就化学合成展开战略合作；参与对北京英飞智药科技

有限公司Pre-A�轮股权投资，同时与其签署了丽珠重点关注领域的小分子创新药战略合作协议。

本公司始终坚持“人是公司最宝贵资源、高素质人才是公司重要资产” 的原则，实现了多层次的人

才长效激励方案。 本公司《中长期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之第一期持股计划（“第一期持股计划” ）已于

2021年5月6日经二零二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于2021年5月26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购买公司股票共计2,348,960股，占公司期末总股本的0.25%，成交均价为人民币49.92元/股，成交金额

为人民币117,268,338.21元。 第一期持股计划通过赋予持有人权利义务，建立事业合伙人“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的合伙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激发管理团队及核心骨干人员的二次创业激情、奋斗精神和使命

感，实现责任共担、价值共享，促进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2020年底，公司启动了H股回购计划，根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回购公司H股的一般授权，公司在本

期累计回购H股6,628,600股，并已于2021年5月7日完成注销。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2家控股子公司，减少2家控股子公司，详情如下：

本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设立上海丽予生物医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

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55%；

丽珠试剂于2021年2月9日设立珠海市丽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丽珠

试剂占其注册资本100%；

丽珠试剂于2021年6月11日将所持有的珠海启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予邓京先生，转让

完成后丽珠试剂丧失对其控制权。

经福州市晋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福州福兴于2021年5月25日注销了其附属公司福州市福兴制

药有限公司。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保国

202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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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8月24日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现场会议地

址为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9楼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

董事11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

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确认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不

存在违规情形。《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

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如实地履行了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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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8月24日以

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现场会议地址

为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38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9楼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

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

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确认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不

存在违规情形。《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

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如实地履行了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25日


